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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协会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协会实际

情况，制定本制度。本制度适用于与协会签订聘用合同人员。

本制度旨在通过对协会工作人员的聘用、薪酬和工作的规范

化管理，促进协会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第二条  协会工作人员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也可以从

推荐的人员中选招。 

第三条  为确保协会办事机构高效运转，协会工作人员

总体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第四条  招收的人员按工作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全职

工作人员。另一类是兼职工作人员，也可以因某个项目开展

的需要而在特定的时期内聘请的个别人员。 

第二章  聘    用 

第五条  协会招聘工作秉持“爱岗敬业”的原则和按岗

定薪的薪酬制度。 

第六条  招聘人员的工作程序 

（一）招聘全职工作人员。应聘人员应提供毕业生推荐

表、个人资料、家庭情况、健康状况等书面资料，审查基本



合格后，进行面试，面试合格后即可试用。试用期为三个月，

合格者至相关部门办理用工手续，签订聘用协议合同。 

（二）招聘兼职人员。协会根据工作需要和项目活动需

要，可聘用兼职人员。兼职人员是因项目开展需要而聘用的，

工作报酬另行商定。 

第三章  管    理 

第七条  协会全体工作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

遵守协会的各项制度。 

第八条  试用期间工作人员不享受福利待遇。正式录用

后办理社保，并按招聘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执行。 

第九条  协会根据需要为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机会，培训

费用由协会支付。工作人员自行参加的各种在职学习、培训、

考证等，费用自理。 

第十条  工作人员（含试用期）依法享有国家法定假日、

公休日等假期。 

第十一条  协会为工作人员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

安全卫生设施和劳动条件。 

第十二条  出勤时间 

（一）除法定节假日外，正常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周六、周日休息。员工工作时间：8:30～17:30；午餐：11:40～

14:00。 

（二）如工作需要，所有员工应同意加班。 

第四章  解    聘 



第十三条  协会可以依据《劳动法》和协会相关制度解

聘不称职的工作人员。需提前解除聘用合同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协会可以解除

合同，终止劳动关系： 

（一）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表现不佳，经常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

任务的； 

（三）严重失职、渎职、营私舞弊或违反协会规章制度，

给协会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和重大损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工作人员因病或非因公致伤不能坚持正常工作，

参照劳动法规定应予解除劳动合同的； 

第十五条  工作人员自行提出辞职的，应提前一个月上

交辞职书，经协会办公室审核后可以书面形式办理工作证、

文件资料、办公用品以及财务事宜等离职移交手续。未办理

工作移交手续或未结清有关财务事宜的，不得以任何理由离

职。在未获准辞职期间，员工仍应积极工作。 

第十六条  辞职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截止日期为

正式离职日期。 

第五章  工资和津贴 

第十七条  协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三部分构成：基

本工资、岗位工资和工龄工资。 



第十八条  每年员工工资的上浮比例按照通胀比例和

前期员工表现调整。 

第十九条  工资和津贴标准另见文件。 

第五章  休假与体检 

第二十条  建立工作人员年休假制度。 

1、工作人员在协会工作满一年以上，每年可申请休假

五个工作日；满十年以上可申请十个工作日。 

2、工作人员应提前半个月向协会提出申请，报办公室

备案。 

3、工作人员休假应服从组织安排，在休假日期与协会

工作发生冲突时要主动调整休假时间；工作人员未经审批擅

自休假或超出休假规定日期的，在年终出勤奖中予以一定的

扣除。 

4、协会负责人和各部门负责人应错时休假，休假天数

跨年不累计。 

5、工作人员享受每年一次 2000.00 元以下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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